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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子公司由破产清算转破产重整的公告

特别提示：

近日，公司子公司北京万向新元科技有限公司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

的批复：自2026年3月6日起对北京万向新元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重整。

一、北京万向新元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情况概述

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北京万向新

元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万向新元”）因未能完全清偿到期债务，被

债权人赵保星申请破产清算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海淀区法

院”）裁定受理北京万向新元破产清算一案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2月11

日、2026年1月23日、2026年3月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子公司被申请破

产清算及子公司向法院申请重整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-2025-170）《关于子

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13、2026-036）。

二、子公司破产清算转入破产重整情况

近日，北京万向新元收到海淀区法院的民事裁定书[（2025）京0108破20-2

号]，裁定如下：自2026年3月6日起对北京万向新元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重整。

三、子公司破产重整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

1、北京万向新元已向海淀区法院提交申请，请求海淀区法院批准其在重整

期间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。

2、此次海淀区法院批准北京万向新元进行重整，对新元科技的预重整全局

工作与通盘统筹管理，是一个积极的关键要素。

3、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，按照法律、法规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，公司所有

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

四、备查文件
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[（2025）京0108破20-2号]。

特此公告。

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3月13日


